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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實概要 

緣高雄市政府為配合鳳山地區鐵路

地下化計畫，而於民國（下同）102年10
月4日發布實施「變更鳳山市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編號第十五（鳳山

車站專用區）案」都市計畫書、圖，並

於同年10月28日發布實施「擬定鳳山市
都市計畫（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書、圖（下稱「系爭細部計

畫」），並擇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計畫

區之開發。隨後高雄市政府即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及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14條規定，擬具「高雄市第85
期市地重劃計畫書、圖」並報內政部核

定，隨後辦理重劃分配並以107年6月19
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770823401號公告
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 

嗣某甲對土地分配結果不服，於公

告期間歷經提出異議、對查處結果再異

議及調處程序決議維持原分配結果後，

高雄市政府即擬具處理意見報請內政部

延伸閱讀

律師智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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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嗣內政部函復同意高雄市政府維

持原公告結果辦理，高雄市政府即以109
年2月12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900677600
號函通知某甲上開裁決結果（即原處

分）。某甲對原處分不服，而提起行政訴

訟。 

貳、規範架構與核心爭點 

於重劃實務上，關於土地分配結果

經常衍生的爭議，除土地分配的位置，

是否有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所定

原位次、原街廓及路街線等原則辦理分

配外，另一項爭議的重點，在於所有權

人得配回土地之比例或面積為何，而此

又牽動納入重劃區共同負擔的項目及計

算是否合理（重劃負擔及分配面積之計

算式，可參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9條附

件二）。 
於現行制度，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

第1項規定，「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

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

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

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

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

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

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亦即

列舉十項公共設施用地，於經以原公有

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

地抵充後，如仍有不足土地及工程費

用，則由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

受益比例共同負擔。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即循此而於第21條第1項之規定，將土地

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區分為「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即平均地權條例第60
條第1項所列舉十項用地），及「費用負

擔」（包括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

息）二者。 
問題是，關於上揭平均地權條例所

列舉十項公共設施，是否只要形式上符

合法律文義要件，即得不論其是否具有

鄰里性，或以數個行政區乃至以整體城

市為服務範圍，而一概納為重劃區的共

同負擔？ 
例如本案，系爭細部計畫為配合鳳

山鐵路地下化，而於車專二（車站體用

地）前道路設置2處站前廣場，車專三分

區旁則設置1處入口廣場，此3處廣場雖

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有關「廣場」

公共設施之文義，是否即得逕劃為共同

負擔項目，而由重劃區所有權人為土地

及工程費用之負擔？ 

參、受益者負擔原則 

欲解決上揭爭點，需先釐清一項課

題，亦即強制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無償

提供抵費地，以抵付公共設施的正當性

與法理究竟為何？難道公共建設不應均

由國家負擔嗎？對此，學者提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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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價值理論」及「受益者負擔原則」

二項理論基礎予以說明1。 
於「土地交換價值理論」，認為市地

重劃之實施，目的係為改善公共設施並

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具有落實都市計畫

並創造良好生活環境之功能，從而抵費

地的提供，為土地所有權人所應忍受之

財產權社會義務；且市地重劃的實施結

果，已藉由土地交換分合而使土地形狀

完整，加之公共設施的改善，業增加土

地的交換及利用價值，從而土地所有權

人儘管因抵費地之提供，致分配後之土

地面積少於重劃實施前，但因土地價值

有所提升，難謂對所有權人構成實質

損失2。 
然而，「土地交換價值理論」並無法

說明，即便本於財產權社會義務及重劃

後土地價值提升的理論基礎，惟倘若重

劃區內公共設施本質並非單純為重劃區

提供服務，而係為整體都市之需求而設

置，如此將該公共設施所需土地及工程

費用全數責令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負

擔，是否有違反公平原則的疑慮？ 
是以，「受益者負擔原則」即認為，

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得界分為供

地區居民使用的「鄰里性」（地區性）設

施，以及整體都市發展必要的「區域性」

（全市性）設施。倘若為「鄰里性」設

施且受益者僅為地區（重劃區）居民，

其公共設施所需用地及費用仍由國家支

出，不啻由全民替特定人支付成本而有

所不公，此時令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受益比例為負擔，即有正當性；同理，

倘若為「區域性」設施，服務範圍既為

橫跨數行政區乃至全市，卻僅由特定地

區（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抵

費地，不啻由特定人為全民埋單，亦與

財產權保障意旨未合3。 
「受益者負擔原則」之法理依據即

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87號判

決所採納，法院明確指出：「市地重劃之

制度設計，係透過受益者負擔（或稱受

益者付費）之機制，由因公共設施設置

而直接受有利益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

共設施用地與興建成本，政府則無償取

得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所有權。故依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受益者負擔之精

神，重劃負擔之必要性，應立基於受益

與負擔之平衡，不得使重劃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之負擔超過其受益之範圍；申言

之，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公

共設施項目，必須考量該等設施之服務

機能及範圍與重劃區是否相當，對於明

顯非為服務重劃區內居民而設置之公共

設施，應將之排除於重劃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項目，以免造成重劃區土地所有權

人之過度負擔，致生侵害人民財產權之

情事。」 
循此，關於如何對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1項所列舉十項公共設施為合憲

性解釋，最高行政法院進一步指出：「主

管機關仍應從都市規劃之觀點，衡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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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配置該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 

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重

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廣場為例，若

依其面積與設置目的，係以全市或數個

行政區為服務範圍而明顯超越重劃區之

範圍者，即不應列入重劃負擔。」亦即

從合憲性觀點對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

1項採取限縮性解釋，認為該條所列十項

公共設施應限於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

之性質。 

從而於本案，儘管系爭細部計畫於

鳳山車站前及入口處所設置3處廣場，文

義上符合前揭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但依

系爭細部計畫及重劃計畫書之記載，站

前廣場與入口廣場之設置，係為解決舊

有車站及周邊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並

因應系爭計畫區作為鳳山區之交通節

點，而使人流、車流得以在區內順利運

轉，因此站前廣場之設置，本質係作為

鳳山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

為車站之附屬設施，與重劃區內居民之

生活需求並無合理直接關聯；入口廣場

則為連結曹公圳綠帶而形成鳳山市中心

地標意象，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

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求。是以，法院

認為該3處廣場用地「主要目的或功能在

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

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

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之受益

者付費精神」，並依此認定原審法院據以

撤銷原處分係屬有據。 

肆、 重劃實施者的抗辯 

「受益者負擔原則」為平均地權條

例第60條第1項之規定提供明確的法理
基礎，已如前述。但於實務上，不乏重

劃實施者提出一項觀點，殊值在此討

論：市地重劃既然作為落實都市計畫及

用地取得手段，則重劃區之土地往往伴

隨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例如住宅區

變更為商業區），致增加土地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並提升其交換與利用價值，從而

對於此一土地增值的部分，重劃實施者

本得適當令其負擔重劃區內公共設施，

只要遵循重劃後所取得土地價值不低於

重劃前價值之原則，對所有權人而言並

無實質利益或價值減損。 
此觀點與上揭「土地交換價值理論」

頗為類似，僅前者觀點是直接從都市計

畫層次對土地產生的增值效應（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而嘗試對重劃區公共設施

負擔提供正當性基礎。 
但此觀點仍面臨的問題在於，現行

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1第1項已規定：「擬
定計畫機關依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

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主管機關得

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

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

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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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亦即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對於因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產生的增值，得採取捐

贈土地或回饋金（代金）等方式，要求

土地所有權人為一定「增值回饋」。例

如，嘉義縣政府即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之1規定，訂定「嘉義縣都市計畫土地變

更回饋審議原則」，為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提供各項土地回饋比例標準及

代金繳納計算方式之審議原則4。 
且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1立法理由

已載明：「第一項明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依

第二十四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

畫、或擬定計畫機關依第二十六條或第

二十七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主

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

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

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

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以落實『使用者

負擔』、『受益者付費』之公平原則。」

可知關於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所產生的增

值效應，現行制度下本即由計畫主管機

關依上揭規定及相關審議原則，裁量應

予回饋之土地比例或代金，且背後立基

的法理基礎，正係「使用者負擔」與「受

益者付費」原則，令受益之土地所有權

人應負擔一定的「增值回饋」5。 
是以，倘若僅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所帶來的「增值」，逕認重劃區

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公共設施（不限於

鄰里性設施）所需土地及工程費用，但

另方面又於都市計畫要求所有權人應藉

土地捐贈或繳納代金而履行「增值回

饋」，無疑將產生重複課取之疑慮，且有

混淆都市計畫法及平均地權條例（暨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不同規範層次之嫌；

更何況，使用分區變更所帶來增值之回

饋，係立基於「受益者付費原則」，有受

益方有回饋，倘若僅因使用分區之增值

而認定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區內「不

具鄰里性」之公共設施亦應予負擔，將

無法解釋何以於都市計畫階段應受「受

益者付費原則」拘束，但於重劃階段又

得以跳脫該原則，而要求重劃區特定人

應對服務全市之公共設施予以埋單？無

疑形成內在法理的衝突與矛盾。 

伍、結 語 

關於重劃區公共設施負擔的界線劃

分，所涉及者除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權

意旨外，有學者亦已指出此牽涉國家職

能的基本課題，亦即當國家對人民之生

存權與居住所需基本公共設施負有保護

義務時，如果不論公共設施是否具備鄰

里性而一概責令特定人負擔，形同變相

將國家應履行之義務轉嫁由少數人民承

擔之嫌6。而最高行政法院甫作成的110
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援引「受益者負

擔原則」並正式為市地重劃公共設施之

負擔立下明確的界線，除提供清楚的判

別標準外，亦為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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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合憲性解釋的法理基礎，誠屬有

重要參考價值之判決。 
然於文末需指出者在於，「受益者負

擔原則」僅能為市地重劃共同負擔提供

明確依循標準，但無從依此即擔保市地

重劃實施的公益性與必要性7。詳言之，

現行都市計畫法第48條關於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用地取得，提供三種手段：徵收、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此導致於實務

上，經常可見計畫擬定機關於都市計畫

書即直接規定採取徵收、區段徵收或市

地重劃作為用地取得之方式，一旦上位

都市計畫為相關規定，衍生的課題即

為：都市計畫書圖本身，是否足以擔

保實施徵收乃至重劃的公益性及必要

性8？以及於都市計畫審議程序階段，是

否即適合將用地取得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之審查（尤其為侵害最具嚴重性之徵收）

提前至計畫階段進行9？尤其當計畫階

段根本未為相關利益衡量時，徵收或重

劃等用地取得手段之記載本身，是否將

產生衡量不足或未為衡量之瑕疵？目前

關於前者已有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相關見

解（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

371號），但就後者仍有待將來司法於都

市計畫訴訟為進一步之釐清。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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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85號判決，即根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1立法理由，闡釋：……關於計畫變

更之回饋，旨在實現「使用者負擔」、「受益者付費」原則之意旨。蓋因使用分區之變更，土地使用強度

提升，將使地主獲致高額之土地增值，此非屬於變更申請者或地主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值，不應歸於私人

所獨享，基於漲價歸公理念，應回饋社會大眾共享；另由於土地使用變更造成公共設施需求與對環境之衝

擊，基於外部成本內部化，應由開發者負擔。因此，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1之回饋內容，包括增值回饋（與

土地增值稅課徵之法理相同）及成長付費（相當於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3第1項、第4項所稱開發影響費）。

6. 就此，戴秀雄教授於2016年7月29日內政部「檢討市地重劃之相關規範」公聽會發言紀錄，足資參考：「……

現代租稅法律國家很重要的基本觀念，是國家原本對於人民的生存權與基本居住需求的公共設施，本來就

有義務建設，是屬於國家基礎建設與保護義務的一環，而且必須以公務支出，因此，土地所有權人願意再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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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土地、資金，只能作為鄰里性公共設施，以改善生活，因此根本不適合進行大面積之重劃，可是我們

現在談到公共負擔，分擔基礎建設，這樣對嗎？」 

7. 參陳立夫，同註1，162頁， 

8. 實則依釋字732號解釋之見解，市地重劃相較於徵收，因為有得配回土地的制度設計，因此對於基本權侵

害尚不及徵收為嚴重，此可參解釋理由書揭示：「另為達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取

得等目的，非不得以適當優惠方式與土地所有權人合作進行聯合或共同開發、以市地重劃之方式使原土地

所有權人於土地重新整理後仍分配土地、以區段徵收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取回與原土地同價值之土地、或以

其他適當且對土地所有權侵害較小之方式達成。」然而，市地重劃的實施等同強制地主參與土地重分配，

影響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仍無從免除應符合比例原則之檢視，釋字739號即闡釋鑑於土地重劃對所有權

人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侵害，獎勵重劃辦法「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

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核屬違反憲

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9. 殊值留意者，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371號判決，認為區域計畫階段所為之利益衡量，與徵收階段所

為公益性、必要性之評估二者目的並不相同，前者沒有得擔保後者的問題：「本案特定區計畫屬新訂都市

計畫案，規劃中將執行包括開發新市鎮、產業專區之開發行為，雖該開發案業經被上訴人之區域計畫委員

會審查通過，然於申請開發非都市土地時，被上訴人之區域計畫委員會對土地利用所為利益之衡量，與於

徵收階段，被上訴人之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應衡量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符合比例原則等，目的並不相

同，因此，尚難以於申請開發時所已為之衡量逕作為徵收階段之擔保。」類似見解，亦可參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953號判決。 

關鍵詞：市地重劃、共同負擔、受益者負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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